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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劃地區及範圍 

本重劃案以都市計畫指定整體開發範圍並採跨區方式辦理，範圍包括

桃園區中正段、江南段、延壽段、國強段等共有 8處開發區，各處開發區

範圍四至如下： 

(一) A區：東側以 8米計畫道路用地為界，西側以龍安街 152巷 48弄為

界，南側以國強一街為界，北側以人行步道用地為界。 

(二) B 區：東、北側以 8 米計畫道路為界，西側以上海路為界，南側以

人行步道用地為界。 

(三) C 區：東側以德華街為界，西側以國信街為界，南側以國信街及住

宅區為界，北側以文中路為界。 

(四) D 區：東側以人行步道用地為界，西側以德華街為界，南側以國強

一街為界，北側以 8米計畫道路為界。 

(五) E 區：東側以人行步道用地及第二種住宅區為界，西側以國際路二

段為界，南側以益壽七街為界，北側以國強一街及商業區為界。 

(六) F 區：東側以延壽街為界，南側以益壽七街為界，西、北側以人行

步道用地為界。 

(七) G區：東側以仁愛路 19巷為界，西側以仁愛路 87巷為界，南側以 8

米計畫道路為界，北側以人行步道用地為界。 

(八) H 區：東側以 8 米計畫道路為界，西、南側以人行步道用地為界，

北側以正光路 143巷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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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範圍示意圖（全區） 

 

重劃範圍示意圖（國際路以西：A至 D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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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令依據 

（一）平均地權條例第 56條第 1項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14條。 

（二）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10年 8月 3日第 995次、110年 12月 21日

第 1004 次會議審議通過「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及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13年 2月 21

日桃都計字第 1130004849號函（附件 1）。 

（三）桃園市政府 114年 4月 23日府都計字第 1140100066號公告實施「變

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第

三階段)案」(附件 2) 

（四）本重劃區經桃園市政府 112 年 10 月 12 日府環綜字第 1120276762 號

及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13年 2月 19日桃環綜字第 1130011415號

 

重劃範圍示意圖（國際路以東：E至 H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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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復，本案得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附件 3） 

（五）本重劃區經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112 年 9 月 13 日桃水坡字第

1120074572號函復，非屬水土保持法劃定之山坡地範圍，亦非為特定

水土保持區，無須提送水土保持計畫。（附件 4） 

（六）本重劃區經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112 年 9 月 18 日桃市文資字第

1120020413號函復，範圍內土地無涉本市法定文化資產。（附件 5） 

（七）本重劃區經桃園市政府農業局 112 年 9 月 14 日桃農林字第

1120032550 號函，範圍內無本市列管之受保護樹木及特定樹木。（附

件 6） 

（八）本重劃區經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非位屬目前已公告之地質

敏感區內。（附件 7） 

三、 辦理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 

（一）都市計畫沿革 

本重劃區位屬「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前以 68年 3月

17 日公告實施，其後於 71 年 8 月、83 年 9 月及 95 年 1 月分別發布

實施第一次、第二次及第三次通盤檢討案；83年 9月 5日依「超過之

公共設施用地優先補不足之公共設施用地」原則，因該鄰里已劃設文

小九，遂將文小一變更為公園用地，其餘重劃區範圍內之公共設施保

留地迄未檢討變更。 

現有都市計畫內公共設施保留地因數十年來未落實全面開闢，無

法妥善運用又妨礙地方發展，且監察院於 101 年 12 月針對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保留地提出「逾數十年不取得又不主動辦理解編之公共設施

保留地問題，究應如何解決」問題，爰內政部於 102年 11月擬具「都

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積極協助地方政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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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檢討變更事宜，以促使有限之土地資源合

理利用，發揮效能並減少民怨。 

本府依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4 條第 4 款規定及

內政部訂頒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辦理都

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事宜，經彙整各單位之使用需求後，

以同一都市計畫區辦理跨區整體開發為劃設原則，研擬「變更縱貫公

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案內共

劃設 4處整體開發單元，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10年 8月 3日第

995次、110年 12月 21日第 1004次會議審議通過在案，並應以政府

公辦方式辦理市地重劃整體開發。 

本重劃區係屬「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

地專案通盤檢討）案」之新編號第 10（1）案，規劃取得兒童遊樂場

用地（一、二、三、十七、十八）、公園用地（十一）及停車場用地

（一、四）等鄰里性開放空間及停車空間，由本府依平均地權條例相

關規定，先行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草案）送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

通過後，內政部於 114年 4月 15日核定本案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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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歷次發布彙整表 

編號 變更案名 發布日期文號 市地重劃範圍土地使用分區沿革 

1 

縱貫公路

桃園內壢

間都市計

畫 

68 年 3 月 17

日（68）府建

都字第 21347

號 

 

2 

變更縱貫

公路桃園

內壢間都

市 計 畫

（通盤檢

討）計畫

案 

71 年 8 月 3 日

（71）府建都

字第 92763 號 

 

3 

縱貫公路

桃園內壢

間都市計

畫（第二

次通盤檢

討）案 

83 年 9 月 5 日

（83）府工都

字第 1719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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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變更案名 發布日期文號 市地重劃範圍土地使用分區沿革 

4 

變更縱貫

公路桃園

內壢間都

市 計 畫

（第三次

通 盤 檢

討）案 

95年 1月 9日 

府 城 鄉 字 第

0940369332號 

 

5 

變更縱貫

公路桃園

內壢間都

市 計 畫

（公共設

施用地專

案通盤檢

討案）（第

三階段）

案 

114 年 4 月 23

日府都計字第

11401000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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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劃區辦理原因及特殊情形 

1. 本重劃區範圍內公共設施保留地面積計約 6.74 公頃，因其已劃設

40年公共設施用地卻久未徵收開闢，長期限制民眾財產及土地使用，

致民眾對政府施政效能低落觀感不佳，爰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以政府公辦市地重劃方式進行解編。  

2. 本重劃區透過核實檢討公共設施用地劃設需求，釋出無使用需求之

學校用地（文小四）、市場用地（一）、部分公園用地（十一）、部

分機關用地（二）及人行步道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重劃後亦可取

得兒童遊樂場用地（一、二、三、十七、十八）、公園用地（十一）、

停車場用地（一、四）及道路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維持公共設施

服務水準，促進區域發展及土地資源有效利用，並維護地主權益。 

3. 本案原於文中路南側經都市計畫規劃有學校用地（文小四），經本

府教育局評估已無使用需求，為促進民間團體興辦終身學習機構，

爰予解編為第二種住宅區、社教專用區及道路用地，社教專用區依

都市計畫規劃，得供社會教育及宗教附屬設施使用，且開發建築須

以全街廓開發方式辦理。 

4. 本重劃區範圍透過政府公辦整體開發方式取得興闢仍有需要之公

共設施用地，不僅實質提升居住生活品質，地主亦可取回可建築用

地約 3萬 4,715平方公尺。 

（三）公共設施取得與闢建數量 

本重劃區公共設施用地計有兒童遊樂場用地 1 萬 221 平方公尺、公

園用地 6,221 平方公尺、停車場用地 3,973 平方公尺及道路用地

6,552平方公尺，預計開闢公共設施用地合計 2萬 6,967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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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效益 

1. 解編公共設施保留地：配合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政策，本

重劃區內原劃設之兒童遊樂場、學校、停車場、公園、機關、市場、

人行步道及道路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保留停車場用地（一、四）、

兒童遊樂場用地（一、二、三、十七、十八）、道路用地及部分公

園用地（十一），其餘部分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及社教專用區，透

過政府公辦市地重劃整體開發方式取得公共設施用地，地主亦可分

配取得可建築用地，實質提升都市居住環境品質，以實現公益並保

障私益。 

2. 開闢兒童遊樂場及公園，營造城市綠地：本案總計將興闢兒童遊樂

場用地 1萬 221平方公尺及公園用地 6,221平方公尺，增添該區域

周邊運動遊憩功能之公共設施，提供當地居民優質的休閒空間，營

造城市綠地。 

3. 釐整地籍、促進土地利用：重劃作業將地籍不整或未面臨道路之土

地，重新整理分配，使其土地均面臨道路且可建築使用，減少土地

經界糾紛，並消除畸零地、減少土地共有人數等不利土地處分等問

題，有效促進土地經濟利用。 

4. 減輕政府財務負擔：本案可無償取得兒童遊樂場、公園、停車場及

道路等公共設施用地計約 2萬 3,331平方公尺，節省政府取得用地

經費約新臺幣 27 億 2,973 萬元（以近年重劃區周邊之不動產交易

實價 11萬 7,000元/平方公尺計算）。 

（五）檢附重劃區土地使用現況圖 1份。（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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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劃區土地權屬情形 

（一）重劃區土地權屬情形如下表。 

所有權人 人數 面積（平方公尺） 比例 備註 

公有 2 8,368.84 12.42% 中華民國與桃園市 

私有 206 59,034.16 87.58% 公同共有土地 1筆 

合計 208 67,403 100.00%  

備註：上開數據係依據土地登記簿所載面積計算，實際面積仍應以地籍分割測量登

記後之資料為準。 

（二）重劃區公有土地產權、面積及使用情形如下表，權屬分布如下圖。 

備註：上開數據係依據土地登記簿所載面積計算，實際面積仍應以地籍分割測量登

記後之資料為準。 

序

號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筆數 
（含公私共有） 

面積 
（平方公尺） 

目前使用

情形 

1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0 1,092.43 

駕訓班、 

停車場、 

道路及雜

林 

2 中華民國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5 609.33 道路 

3 桃園市 桃園市政府交通局 7 347.78 
道路及農

作 

4 桃園市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

程處 
17 4,013.57 

幼兒園、 

停車場、 

道路 

5 桃園市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2 357.54 幼兒園 

6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工務局 4 431.47 道路 

7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公所 19 1397.88 

幼兒園、 

停車場、 

道路 

8 桃園市 
桃園市政府經濟發

展局 
1 118.84 停車場 

小計 75 8,36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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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權屬分布示意圖（國際路以西：A至 D處） 

 

土地權屬分布示意圖（國際路以東：E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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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權屬分布示意圖（國際路以東：F至 H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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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土地所有權人同意重劃情形 

（一）本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約為 45.56%，已逾 45%，依

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第 3 項規定，應取得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

人半數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之同意

後，始得辦理重劃開發作業。 

（二）座談會辦理情形：於 111 年 6 月 21 日於桃園市綜合會議廳召開本重

劃區座談會，向土地所有權人說明重劃辦理意旨，並對重劃範圍、重

劃負擔、土地分配及公設規劃等問題充分溝通，計有 43 位土地所有

權人到場，其中私有地主共計 42位出席（親自出席計 28位、委託代

理人出席計 14位），會議紀錄均依規定送達，迄今均無反對意見，檢

附座談會會議紀錄 1份（附件 9）。 

（三）本案於座談會後，針對未表態同意之土地所有權人，派員進行個別拜

訪，現場說明重劃作業內容，就其疑慮及癥結詳加說明，再次徵詢參

與意願，截至 113年 4月 31日止，重劃區內同意人數計 114人（55.34%），

土地面積計約 4 萬 8,868 平方公尺（82.78%），同意比例已過半，同

意人數及土地面積如下表，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第 3 項但書規

定，另部分未提交同意書之土地所有權人，本府將於後續重劃作業階

段持續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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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同意書人數及面積統計表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數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面積 

總
人
數 

同意人數 未同意人數 

 
(

平
方
公
尺) 

總
面
積 

同意面積 

(平方公尺) 

未同意面積 

(平方公尺) 

人數 % 人數 % 面積 % 面積 % 

206 114 55.34 92 44.66 59,034.16 48,868.07 82.78 10,166.09 17.22 

公有土地面積：8,368.84平方公尺 可抵充之公地面積：1,097.08平方公尺 

六、 重劃地區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土地面積 

本重劃區內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等土地，面積約計 1,097平方

公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第 1項規定抵充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

檢附 113 年 1 月 10 日公有土地抵充會勘紀錄、抵充土地清冊及抵充土地

分布示意圖（如附件 10）。 

七、 土地總面積 

本重劃區公有土地面積計 8,368.84 平方公尺，私有土地面積計 5 萬

9,034.16平方公尺，合計 6萬 7,403平方公尺（實際面積以都市計畫樁位

測定後之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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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一） 列入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項目及面積如下表。 

公共設施項目 

都市計畫

規劃面積

(㎡) 

A 

重劃前原公有

道路、溝渠、

河川及未登記

地面積(㎡) 

B 

重劃前政府

已取得用地

面積(㎡) 

C 

列入共同負擔

之公共設施用

地面積(㎡) 

D=A-B-C 

公園用地 6,221 -- 1,215 5,006 

兒童遊樂場用地 10,221 -- 1,225 8,996 

停車場用地 3,973 -- 67 3,906 

道路用地 6,552 1,097 32 5,423 

合計 26,967 1,097 2,539 23,331 

備註：1.上開數據係依據土地登記簿所載面積計算，實際面積仍應以地籍分割測量

登記後之資料為準。 

2.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第 1 項規定，重劃前已由市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及本市桃園區公所取得之原公有道路抵充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 

3.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1 條第 3 項規定，重劃前已由本府養護工程處取得

之 B 區兒童遊樂場用地(十七)及 E 區公園用地（十一）；本府交通局取得之

E 區停車場用地（一）；本府工務局取得之 C 區道路用地，其於計算公共設

施用地負擔面積時，予以扣除。 

 

（二） 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總面

積－抵充之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土地面積－

重劃前政府已取得之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 26,967 m2- 1,097 m2 - 2,539 m2= 23,331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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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重劃前政府已取得之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重劃區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重劃前政府已取得之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 100% 

=   
26,967 m2 − 1,097 m2 − 2,539 m2

67,403 m2 − 1,097 m2 − 2,539 m2
  × 100% = 36.59% 

註：重劃前政府業已取得之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應於計算式分子及分母同

時扣除之。 

九、 預估費用負擔 

（一）本重劃區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金額如下表。 

開發費用估計明細表 

項目 金額（萬元） 備註 

工 

程 

費 

工程費 

40,670 詳附件 11 代辦管線費 

其他費用 

重劃

費用 

地上物拆遷補償 21,023 
詳附件 12 

重劃業務費 1,972 

貸款利息 3,273 貸款期間 4年，年利率 2%。 

總計 66,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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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費用負擔平均負擔比率 

工程費用總額＋重劃費用總額＋貸款利息總額

重劃後平均地價 x (
重劃區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重劃前政府已取得之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

× 100% 

=
6 億 6,938 萬元

11.70 萬元/m2 × (67,403 m2－ 1,097 m2－ 2,539 m2)
× 100% = 8.97% 

註：重劃前政府業已取得之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應於計算式分子及分母同

時扣除之。 

（三）本重劃區貸款利率係參酌過往辦理開發案例，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牌告 1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未達500萬元)加碼估算利率約 2%，

未來仍以實際借貸利率為準。 

（四）本重劃區預估重劃後平均地價每平方公尺 11 萬 7,000 元，係依毗鄰

重劃區之住宅區不動產交易實價並參酌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0 條所

列之考量因素預估之（附件 13）。 

 

十、 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概計 

重劃總平均負擔比率 = 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費用平均負擔比率 

= 36.59％＋8.97% 

= 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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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負擔減輕原則 

經查閱本重劃區土地使用現況圖及歷史航照圖，無其他合法建物或既

成社區，本區無減輕負擔需求。 

惟查估後若有都市計畫發布前合法建物存在，將視其原始使用情況及

重劃後土地使用效益，按其受益比例研訂減輕負擔之處理原則提請桃園市

政府市地重劃會審議，於個別土地計算負擔時計算減輕比例，不影響其他

土地所有權人權益。 

十二、 重劃後土地分配作業原則 

（一） 重劃區內最小分配面積原則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0條規定，本案所屬都市計畫未訂

有第二種住宅區最小開發規模，爰依規定本重劃區內第二種住

宅區之最小分配面積，其將不得小於桃園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

例規定之寬度、深度及面積；社教專用區開發規模將依都市計

畫規定辦理。本重劃區後續將視各街廓土地使用及地區建築情

形制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提請桃園市政府市地重劃會審議後

辦理。 

（二） 重劃區內土地分配原則 

本重劃區為跨區市地重劃，範圍包含 8 處開發區，土地分

配作業將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0 條、第 31 條第 1 項及第 34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原則以重劃前原有土地相關位次分配於原

街廓為準。 

惟重劃後土地位於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範圍者，將在

不影響原有土地分配位次情形下，集中分配於可建築用地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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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辦理；同一土地所有權人在重劃區內所有土地應分配之面積，

未達或合併後仍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者，除通知土

地所有權人申請與其他地主合併分配外，則以現金補償；已達

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者，得於深度較淺、重劃後地價較

低之街廓調整分配、繳納差額地價或申請合併分配。 

本重劃區後續將視各街廓土地使用情況及分配需要，訂定

土地調整分配作業原則，提請桃園市政府市地重劃會審議後，

辦理調整分配事宜。 

（三） 社會住宅用地留設 

本重劃區後續將配合政府社會住宅政策，依市地重劃實施

辦法第 31條規定，在不影響民眾權益及原位次分配原則下，規

劃於鄰近社會福利用地之住宅區，將公有地及抵費地集中留設，

預為儲備提供社會住宅興建。 

 

十三、 財務計畫 

（一）重劃負擔總費用計約新臺幣 6億 6,938萬元。 

（二）財源籌措：向桃園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調借或金融機構貸款。 

（三）償還計畫：由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重劃負擔之抵費地出（讓）

售價款或繳納差額地價償還。 

（四）現金流量分析：依據本重劃區作業辦理預定進度、重劃負擔總費

用及各項收入，預估本重劃區各年度現金流，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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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區年度現金流量表（單位：萬元） 

項目 合計 114年 115年 116年 117年 

重
劃
負
擔
總
費
用 

工程費 40,670 1,612 25,617 9,667 3,774 

重劃費用 22,995 21,506 572 422 495 

小計 63,665 23,118 26,189 10,089 4,269 

貸款利息 3,273 231 724 1,087 1,231 

合計 66,938 23,349 26,913 11,176 5,500 

收
入 

收取差額地價

或出（讓）售抵

費地價款 

66,947 - - - 66,947 

小計 66,947 - - - 66,947 

當期淨值 9 (23,349) (26,913) (11,176) 61,447 

（五）本重劃區預估取得抵費地面積 5,722平方公尺，重劃後預估地價每平

方公尺 11 萬 7,000元，經試算後預估土地處分收入約 6億 6,947 萬

元，扣除重劃負擔總費用約 6億 6,938萬元，預估盈餘 9萬元，財務

尚屬可行。 

十四、 預定重劃工作進度 

本重劃區預定重劃工作進度表（附件 14）自民國 111年 6月至民國 118年

8月。 

十五、 重劃區範圍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附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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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附件 

附件 1：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10 年 8 月 3 日第 995 次會議紀錄、110

年 12 月 21 日第 1004 次會議紀錄及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13

年 2月 21日桃都計字第 1130004849 號函。 

附件 2：桃園市政府 114年 4月 23日府都計字第 11401000661號函。 

附件 3：得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附件 4：非屬水土保持法劃定之山坡地範圍，故無須辦理水土保持事宜。 

附件 5：非位屬且非鄰接經指定或列管之古蹟、遺址及文化景觀。 

附件 6：查無列管之珍貴樹木。 

附件 7：非位屬目前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附件 8：重劃區土地使用現況圖。 

附件 9：座談會會議紀錄。 

附件 10：公有土地抵充會勘紀錄、抵充土地清冊及抵充土地分布示意圖。 

附件 11：工程費用概算表。 

附件 12：重劃費用估算表。 

附件 13：重劃區周邊土地交易價格分析。 

附件 14：預定重劃工作進度表。 

附件 15：重劃區範圍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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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變更內容明細表(新編號第 10案)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10 9 

、 

人 

25 

(1) 

計畫區中央

偏東側之部

分機二、文小

四、公十一、

市一、停一、

停四、兒一、

兒 二 、 兒

三、、兒十

七、兒十八、

部分人行步

道及部分道

路用地 

機關用地 

(機二)(0.16) 

第二種住宅區

(附)(0.16) 

1.機二用地現況部分

未開闢使用，爰併同

周邊人行步道用地

變更為第二種住宅

區。 

2.文小四用地經本府

教育局評估已無使

用需求，為促進民間

團體興辦終身學習

機構，爰檢討變更為

第二種住宅區、社教

專用區及道路用地。 

3.公十一用地尚未開

闢使用，檢討變更部

分用地為第二種住

宅區及道路用地，併

同取得部分公十一

用地。 

4.市一用地經本府經

濟發展局評估已無

使用需求，爰併同周

邊人行步道用地變

更為第二種住宅區。 

5.為減輕政府財政負

擔，並提升都市生活

品質，透過整體開發

方式，併同取得停一

、停四、兒一、兒二

、兒三、兒十七及兒

十八用地。 

6.配合重劃配地需求

及提升周邊整體交

通及救災系統之改

善，透過整體開發方

式併同取得興闢毗

鄰之道路用地。 

社教專用區

建蔽率不得

大於 50%，容

積率不得大

於 150%，得供

社會教育及

宗教附屬設

施使用，其中

供宗教附屬

設施使用之

比例以不超

過總樓地板

面積 30% 為

限。社教專用

區須以全街

廓開發建築

並應依據「桃

園市基地開

發交通影響

評估審查規

定」辦理審

查，該建築物

之附設停車

空間應依市

政府核定之

交通影響評

估報告書內

容所規定之

停車位數為

準。 

(檢討處理樣

態 7、8) 

學校用地 

(文小四) 

(2.30) 

第二種住宅區

(附)(0.89) 

社教專用區(附) 

(1.31) 

道路用地(附) 

(0.10) 

公園用地 

(公十一) 

(2.11) 

第二種住宅區

(附)(1.25) 

道路用地(附) 

(0.24) 

公園用地(附) 

(公十一)(0.62) 

市場用地 

(市一)(0.38) 

第二種住宅區

(附)(0.38) 

人行步道用地 

(0.06) 

第二種住宅區

(附)(0.06) 

停車場用地 

(停一)(0.19) 

停車場用地(附) 

(停一)(0.19) 

停車場用地 

(停四)(0.21) 

停車場用地(附) 

(停四)(0.21) 

兒童遊樂場用地 

(兒一)(0.20) 

兒童遊樂場用地

(附)(兒一)(0.20) 

兒童遊樂場用地 

(兒二)(0.20) 

兒童遊樂場用地

(附)(兒二)(0.20) 

兒童遊樂場用地 

(兒三)(0.20) 

兒童遊樂場用地

(附)(兒三)(0.20) 

兒童遊樂場用地 

(兒十七)(0.22) 

兒童遊樂場用地(附) 

(兒十七)(0.22) 

兒童遊樂場用地 

(兒十八)(0.21) 

兒童遊樂場用地(附) 

(兒十八)(0.21) 

道路用地 

(0.31) 

道路用地(附) 

(0.31) 

— 

附帶條件：變 10(1)案

應以政府公辦方式辦

理市地重劃整體開發。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10 9 (2)-1 

計畫區中央偏

西北側之部分

文小六、兒十

七、兒十八及

部分道路用地 

學校用地 

(文小六) 

(1.15) 

第二種住宅區(附) 

(0.91) 

1.文小六用地經本府教

育局評估已無使用需

求，除現況部分為埤塘

使用之範圍外，考量周

邊開放空間系統之連

貫，東側部分變更為公

園用地；其餘變更為第

二種住宅區。 

2.配合重劃配地需求及

提升周邊整體交通及

救災系統之改善，透過

整體開發方式併同取

得興闢毗鄰之道路用

地。 

(檢討處理樣

態 7、8) 

公園用地(附) 

(0.24) 

道路用地 

(0.10) 

道路用地(附) 

(0.10) 

— 

附 帶 條 件 ： 變

10(2)-1、10(2)-2、

10(2)-3、10(2)-4、

10(2)-5 案應以政府

公辦方式辦理市地

重劃整體開發。 

10 9 (2)-2 

計畫區中央之

市七、兒二十

六、部分人行

步道及部分道

路用地 

市場用地 

(市七) 

(0.34) 

第二種住宅區(附) 

(0.34) 

1.市七用地經本府經濟

發展局評估已無使用

需求，爰併同周邊人行

步道用地變更為第二

種住宅區。 

2.為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並提升都市生活品質

，透過整體開發方式，

併同取得兒二十六用

地。 

3.配合重劃配地需求及

提升周邊整體交通及

救災系統之改善，透過

整體開發方式併同取

得興闢毗鄰之道路用

地。 

(檢討處理樣

態 7、8) 

人行步道用地 

(0.01) 

第二種住宅區(附) 

(0.01) 

兒童遊樂場用地 

(兒二十六) 

(0.07) 

兒童遊樂場用地

(附) 

(兒二十六) 

(0.07) 

道路用地 

(0.16) 

道路用地(附) 

(0.16) 

— 

附 帶 條 件 ： 變

10(2)-1、10(2)-2、

10(2)-3、10(2)-4、

10(2)-5 案應以政府

公辦方式辦理市地

重劃整體開發。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10 9 

、 

人 

3 

、 

人 

4 

、 

人

15、 

人 

29 

(2)-3 

計畫區西南

側之部分文

小八、市八、

市九、停八、

停九、兒二十

八、兒三十

四、部分人行

步道及部分

道路用地 

學校用地 

(文小八) 

(0.39) 

第二種住宅區(附) 

(0.39) 

1.文小八用地經本府教

育局評估已無使用需

求，除現況部分為埤塘

使用及已為民宅使用

之範圍外，本次檢討變

更為第二種住宅區。 

2.市八、市九用地經本府

經濟發展局評估已無

使用需求，爰變更為第

二種住宅區。 

3.兒三十四用地尚未開

闢使用，爰變更為第二

種住宅區。 

4.為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並提升都市生活品質

，透過整體開發方式，

併同取得兒二十八、停

八及停九用地。 

5.配合重劃配地需求及

提升周邊整體交通及

救災系統之改善，透過

整體開發方式併同取

得興闢毗鄰之道路用

地。 

(檢討處理樣

態 7、8) 

市場用地 

(市八) 

(0.29) 

第二種住宅區(附) 

(0.29) 

市場用地 

(市九) 

(0.40) 

第二種住宅區(附) 

(0.40) 

兒童遊樂場用地 

(兒三十四) 

(0.41) 

第二種住宅區(附) 

(0.41) 

兒童遊樂場用地 

(兒二十八) 

(0.29) 

兒童遊樂場用地

(附) 

(兒二十八) 

(0.29) 

停車場用地 

(停八) 

(0.19) 

停車場用地(附) 

(停八) 

(0.19) 

停車場用地 

(停九) 

(0.17) 

停車場用地(附) 

(停九) 

(0.17) 

道路用地 

(0.45) 

道路用地(附) 

(0.45) 

人行步道用地 

(0.01) 

人行步道用地(附) 

(0.01) 

— 

附 帶 條 件 ： 變

10(2)-1、10(2)-2、

10(2)-3、10(2)-4、

10(2)-5 案應以政府

公辦方式辦理市地

重劃整體開發。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10 7 

、 

人 

5 

、 

人

18、 

人

23 

、 

人 

30 

(2)-4 

計畫區西北

側 之 體 育

場、部分道路

用地及部分

農業區 

體育場用地 

(5.78) 

第二種住宅區

(附)(3.93) 

1.體育場用地尚未開闢使用

，本次檢討配合本府設置

長青運動中心之政策，變

更為第二種住宅區、公園

及道路用地，併同取得公

園及道路用地。 

2.原體育場用地西北側之部

分農業區配合本案新設道

路截角變更為道路用地。 

3.配合重劃配地需求及提升

周邊整體交通及救災系統

之改善，透過整體開發方

式併同取得興闢毗鄰之道

路用地。 

4.本地區之北側臨接龍安國

小，東側為既有都市發展

地區與本次檢討之變2案(

新增公園用地及文中小用

地)，具有公共設施集中化

之服務功能，並可提升地

區環境品質。 

(檢討處理

樣態 7、8) 

公園用地(附) 

(1.17) 

道路用地(附) 

(0.68) 

道路用地 

(1.05) 

道路用地(附) 

(1.05) 

農業區 

(0.0006) 

道路用地(附) 

(0.0006) 

— 

附 帶 條 件 ： 變

10(2)-1、10(2)-2、

10(2)-3、10(2)-4、

10(2)-5 案應以政府

公辦方式辦理市地

重劃整體開發。 

10 人 

16 

、 

人 

26 

(2)-5 

計畫區中央

之停十、停十

一、兒十九、

人行步道及

道路用地 

兒童遊樂場用地 

(兒十九)(0.21) 

第二種住宅區

(附)(0.21) 

1.審酌停十及停十一用地畸

零狹小，爰併同兒十九及

毗鄰道路、人行步道用地

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綠

地及道路用地，併同取得

綠地及道路用地。 

2.配合重劃配地需求及提升

周邊整體交通及救災系統

之改善，透過整體開發方

式併同取得興闢毗鄰之道

路用地。 

(檢討處理

樣態 7、8) 

人行步道用地 

(0.04) 

第二種住宅區

(附)(0.04) 

停車場用地 

(停十)(0.04) 

綠地用地(附) 

(0.04) 

停車場用地 

(停十一) 

(0.04) 

第二種住宅區

(附)(0.01) 

道路用地(附) 

(0.03) 

道路用地 

(0.18) 

第二種住宅區

(附)(0.05) 

道路用地(附) 

(0.13) 

— 

附 帶 條 件 ： 變

10(2)-1、10(2)-2、

10(2)-3、10(2)-4、

10(2)-5 案應以政府

公辦方式辦理市地

重劃整體開發。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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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4 頁

桃園市政府 函
地址：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承辦人：楊政修
電話：(03)3386021#1115
電子信箱：001259@tydep.gov.tw

受文者：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0月12日
發文字號：府環綜字第112027676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本市第45期桃園區國強市地重劃開發案」一案，函

詢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112年9月28日桃地重字第1120056133號函。

二、開發行為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應以開發單位向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之開發計畫內容，依申請時之「開發

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以下簡

稱認定標準）及環境影響評估法第5條第1項第11款公告規

定予以認定。

三、依來文自評表及書件資料，本案擬辦理本市第45期桃園區

國強市地重劃開發案，內容含住宅區2.7368公頃、社教專

區1.307公頃及其他公共設施用地2.6965公頃（含公園、兒

童遊樂場、停車場及道路用地），面積總計6.7403公頃，

將採整合畸零土地方式整體開發。

四、本案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事項，本局回復如下：

(一)住宅區用地：依來文自評表及書件資料，於本市桃園區

延壽段1162、1163地號等48筆及桃園區國強段733、734

檔　　號:
保存年限:

6

181120058452

■■■■■■重劃科 ■■■■■■■112/10/12 13:23

■■■■■■■無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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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4 頁

地號等9筆共57筆土地，規劃住宅區興建計畫，申請開發

或累積開發面積為27,368平方公尺，如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確認，屬新市區建設，參照認定標準第25條第1項第

1款規定，本案未符合下列規定之一，經檢視得免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

１、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２、重要濕地。

３、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４、海拔高度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５、山坡地，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1公頃以上。

６、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1公

頃以上。

７、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10公頃以上。

(二)社教專區用地：依來文自評表及書件資料，於本市桃園

區國強段717~725、735、736、737地號等12筆土地，規

劃社教專區興建計畫，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為

13,070平方公尺，涉及認定標準第23條所稱之「文教建

設」開發行為，本案請補充敘明詳細「文教建設」類別

之開發行為，請填具「開發行為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開發單位自評表」並檢附相關環境敏感區位證明文件，

送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本案開發行為相關事項，填

具「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

認表」，再送本局辦理。

(三)公園用地：若為運動公園之興建開發行為，則屬認定標

準第22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運動公園之興建或擴建」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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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頁，共 4 頁

開發行為，請填具「開發行為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開

發單位自評表」並檢附相關環境敏感區位證明文件，送

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本案開發行為相關事項，填具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

表」，再送本局辦理。

(四)兒童遊樂場及停車場用地：依自評表第5點第（2）項所

述兒童遊樂場及停車場用地開發行為，非屬環境影響評

估法第5條所稱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之開發行為，得免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五)道路用地：依自評表第12點第（2）項所述道路延伸長度

約60公尺，參照認定標準第5條第1項第2款，道（公）路

興建或延伸工程、高速公路或快速道（公）路之延伸工

程或連絡道路、交流道之興建規定，本案未符合下列規

定之一，經檢視得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１、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２、位於重要濕地。

３、位於水庫集水區。

４、位於海拔高度1500公尺以上。

５、位於山坡地，長度2.5公里以上；其同時位於自來水水

質水量保護區，長度1.5公里以上。

６、位於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長度2.5公里以上，或其

附屬隧道、地下化工程長度合計1公里以上。

７、位於山坡地、都市土地或非都市土地，其附屬隧道或

地下化工程長度合計1公里以上。

８、位於都市土地或非都市土地，其附屬高架路橋、橋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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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頁，共 4 頁

或立體交叉工程長度合計5公里以上。

９、位於非都市土地，長度10公里以上。

(六)後續如有與前揭不同之開發行為（如工廠之設立），應

再依開發單位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之開發計畫

內容判認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五、本案係依據來文所提供之自評表及書件資料進行認定，惟

所提供之資料如有錯誤不實、變更或不完全之陳述，或實

際開發行為與所提供之書件內容不符致影響判別產生差

異，應由申請人負相關責任。

正本：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副本：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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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2 頁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函
地址：330026桃園市桃園區法治路1號
承辦人：楊政修
電話：(03)3386021#1115
電子信箱：001259@tydep.gov.tw

受文者：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2月19日
發文字號：桃環綜字第113001141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本市第45期桃園區國強市地重劃開發案」一案，函

詢 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113年2月2日桃地重字第1130007822號函。

二、開發行為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應以開發單位向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之開發計畫內容，依申請時之「開發

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以下簡

稱認定標準）及環境影響評估法第5條第1項第11款公告規

定予以認定。

三、依來文自評表及書件資料，本案擬辦理本市第45期桃園區

國強市地重劃開發案，內容含住宅區2.7356公頃、社教專

區1.308公頃及其他公共設施用地2.6967公頃（含公園、兒

童遊樂場、停車場及道路用地），面積總計6.7403公頃，

將採整合畸零土地方式整體開發。

四、本局回復來文說明二如下：

(一)依據自評表第5點、第（2）項：『本重劃區…，本案住

宅區、社教專區及停車場用地僅辦理整地工程，於重劃

檔　　號:
保存年限:

6

181130009974

■■■■■■重劃科 ■■■■■■■113/02/19 09:38

■■■■■■■無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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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2 頁

階段尚不涉及實際開發建築行為；另本案規劃開闢簡易

型公園（非屬運動公園之興闢）、兒童遊樂園及道

路』。

(二)承上，本案規劃開闢簡易型公園（非屬運動公園之興

闢），則非屬環境影響評估法第5條所稱對環境有不良影

響之虞之開發行為，得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三)社教專區用地：目前辦理整地工程，於重劃階段尚不涉

及實際開發建築行為；爾後若涉及認定標準「社教專區

用地」（例如：認定標準第23條、第24條）之相關開發

行為，應再依開發單位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之

開發計畫內容判認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五、後續如有與前揭不同之開發行為（如工廠之設立），應再

依開發單位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之開發計畫內容

判認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六、本案係依據來文所提供之自評表及書件資料進行認定，惟

所提供之資料如有錯誤不實、變更或不完全之陳述，或實

際開發行為與所提供之書件內容不符致影響判別產生差

異，應由申請人負相關責任。

正本：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副本：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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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函
地址：33001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一段32號
7樓
承辦人：工程員 楊宗穎
電話：03-3033605#3775
傳真：03-3374285
電子信箱：10036468@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9月13日
發文字號：桃水坡字第112007457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貴局函詢本市第45期桃園區國強市地重劃區是否位於

山坡地範圍內，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112年9月12日府地重字第11202562272號函。

二、經查旨案申請地號土地非屬依水土保持法劃定之山坡地範

圍，亦非為特定水土保持區，無須提送水土保持計畫。

正本：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181120052723

■■■■■■重劃科 ■■■■■■■112/09/13 16:58

■■■■■■■無附件

10043272
打字機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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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函
地址：33053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21號
承辦人：謝沂真
電話：03-332-2592分機8628
電子信箱：80016210@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9月18日
發文字號：桃市文資字第112002041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土地地籍清冊 (376736400E_1120020413_ATTACH1.pdf)

主旨：鈞府函詢本市第45期桃園區國強市地重劃區土地，是否位

屬法定文化資產之所在地，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鈞府112年9月12日府地重字第1120256227號函。

二、經查所詢桃園區國強段988地號等35筆土地、桃園區江南段

199地號等5筆土地、桃園區延壽段1169地號等106筆土地、

桃園區中正段1217-1地號等12筆土地並非位屬且非鄰接古

蹟、古蹟保存區、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

蹟、文化景觀及考古遺址之所在地，亦無位經本局105年7

月普查之「桃園考古遺址普查計畫」區域內。

三、惟日後如於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進行中，發見具古

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價值之建造物，以及

疑似考古遺址或具古物價值者，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3

條、第35條、第57條及第77條規定，應立即停止工程或開

發行為之進行，並報本局辦理。如未依規通知，依前法第

106條，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正本：桃園市政府

檔　　號:
保存年限:

4

1120261935

■■■■■■18_地政局 ■■■■■■■收文:112/09/18

■■■■■■■有附件

■■■■■■A110400_重劃科

10043272
打字機
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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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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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農業局 函
地址：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4樓
承辦人：科員 陳明男
電話：03-3322101#5481
電子信箱：10056676@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9月14日
發文字號：桃農林字第112003255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本市第45期桃園區國強市地重劃區內有無列管樹木一

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桃園市政府112年9月12日府地重字第11202562271號

函。

二、依所附資料查旨揭範圍內無本市列管之受保護樹木及特定

樹木。

三、為維護綠色資源，倘開發過程中發現一定規格以上之健康

大樹，建議優先原地保留，或於重劃區域範圍內以移植方

式辦理。

四、如涉及樹木修剪、移植工項應依「桃園市樹木修剪維護作

業參考原則」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樹木保育移植

作業參考原則」施工綱要規範相關章節內容辦理。

五、樹木移植部分請自行遴請專家學者協助審查樹木移植等事

宜。

正本：桃園市政府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1120258618

■■■■■■18_地政局 ■■■■■■■收文:112/09/14

■■■■■■■無附件

■■■■■■A110400_重劃科

10043272
打字機
附件6





鄉鎮

市區
段 地號 查詢結果

區域位於地質敏感面積

(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總類 備註

桃園區 中正段 306 □是            ■否

桃園區 中正段 306-1 □是            ■否

桃園區 中正段 307 □是            ■否

桃園區 中正段 307-1 □是            ■否

桃園區 中正段 307-2 □是            ■否

桃園區 中正段 307-3 □是            ■否

桃園區 中正段 308 □是            ■否

桃園區 中正段 309 □是            ■否

桃園區 中正段 1217 □是            ■否

桃園區 中正段 1217-1 □是            ■否

桃園區 中正段 1217-2 □是            ■否

桃園區 中正段 1221 □是            ■否

桃園區 江南段 197 □是            ■否

桃園區 江南段 198 □是            ■否

桃園區 江南段 199 □是            ■否

桃園區 江南段 200 □是            ■否

桃園區 江南段 201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417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422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423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450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451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452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453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454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549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559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559-1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559-2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560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970-2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125-2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162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162-1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162-2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162-3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163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164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165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166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167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168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169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170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175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176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177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178 □是            ■否

桃園市第45期桃園區國強市地重劃區內土地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如下表所示

第 1 頁，共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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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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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

市區
段 地號 查詢結果

區域位於地質敏感面積

(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總類 備註

桃園市第45期桃園區國強市地重劃區內土地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如下表所示

桃園區 延壽段 1179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180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181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182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183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189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191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193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194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196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198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199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00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01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02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03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04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05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06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07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08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09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10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12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16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17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18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19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20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21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22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23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24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58-1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58-2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60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61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62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63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64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64-1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65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66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67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68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69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70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71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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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

市區
段 地號 查詢結果

區域位於地質敏感面積

(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總類 備註

桃園市第45期桃園區國強市地重劃區內土地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如下表所示

桃園區 延壽段 1272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73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74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75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76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77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78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79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80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81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82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83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84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85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286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324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325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326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327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328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329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330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331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339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340 □是            ■否

桃園區 延壽段 1341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315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316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317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344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345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346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347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714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717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718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719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720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721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722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723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724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725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733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734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735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736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737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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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

市區
段 地號 查詢結果

區域位於地質敏感面積

(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總類 備註

桃園市第45期桃園區國強市地重劃區內土地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如下表所示

桃園區 國強段 738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739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740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741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742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744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745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957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958 □是            ■否

桃園區 國強段 988 □是            ■否

第 4 頁，共 4 頁



桃園市第45期桃園區國強市地重劃區土地現況使用圖 

 

重劃區土地使用現況圖(全區) 

 

重劃區土地使用現況圖(A至 D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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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區土地使用現況圖(E至 H區) 

 

 

 

 

 



1 

「桃園市第 45期桃園區國強市地重劃區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1年 6月 21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貳、 會議地點：桃園市綜合會議廳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1號二樓 201會議室) 

參、 主持人：柯主任秘書俊宏     紀錄：邱垂鈞 

肆、 出席貴賓：詳如簽到簿 

伍、 列席單位人員：詳如簽到簿 

陸、 主持人致詞：（略） 

貴賓致詞：(略) 

柒、 主辦機關簡報：(略) 

捌、 綜合詢答： 

編號 姓名 提問內容簡述 市府回應 

1 陳議員 

一、 本區應達多少土地所有

權人同意比率才能辦理

後續。 

二、 執行市地重劃之後，土

地分配方式？是就原先

位置做分配，還是與其

他區域的土地一起分

配。 

一、 本區重劃總平均負擔為 47.22%，已逾

45%，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規定，需

先徵求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

數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

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之同意後始辦理後

續重劃作業。 

二、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規定，重

劃後土地分配之位置，原則上以重劃前

原有土地相關位次分配於原街廓之面

臨原有路街線者為準。如土地位於共同

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由市府視土地分

配情形調整之。 

2 王先生 

一、 區內土地數十年前即為

公共設施用地，本次重

劃是否要再次負擔公共

設施？ 

二、 解編土地幾乎雙面臨

路，且工程費用由小區

域地主負擔，住宅區的

不需要負擔？很多小區

域零零散散的土地解

編，不應該併入這次的

一、 本案位屬 68 年間公告縱貫公路桃園內

壢間都市計畫內，係劃設為公共設施用

地，前經 110年 12月 21日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第 1004 次會議審定「變更

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以跨區市地

重劃方式辦理公保地開發解編事宜。 

二、 本案重劃範圍係經都市計畫檢討變更

以跨區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文小 4等處公

保地解編開發作業，又重劃是自償性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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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重劃。 

三、 小塊土地重劃再負擔

50%，致無法分配而被整

併？ 

四、 公設用地使用分區不

同，其效益也不同，如

公園、機關用地效益皆

大，市場用地變為住宅

區後容積率減少，反有

不公平的現象。 

五、 變更用地的檢討可否直

接採捐地 30%方式辦

理。 

發，區內的公共設施用地及工程費等相

關重劃費用，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

規定皆由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 

三、 按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規定，同

一土地所有權人在重劃區內所有土地

應分配之面積，未達或合併後仍未達重

劃區內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

者，除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與其他土

地所有權人合併分配者外，應以現金補

償之；其已達重劃區內最小分配面積標

準二分之一者，得於深度較淺、重劃後

地價較低之街廓按最小分配面積標準

分配或協調合併分配之。 

四、 本區係由文小 4等處公保地併同辦理跨

區市地重劃，後續各宗土地將依市地重

劃實施辦法第 20 條規定評定重劃前後

地價後辦理土地分配。 

五、 本重劃區都市計畫前經 110 年 12 月 21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04 次會

議審定採跨區市地重劃辦理開發，並未

採捐地方式辦理用地解編。 

3 游小姐 

一、 重劃範圍內道路皆已完

成，為何平均總負擔仍

高達 47%。 

二、 8 個區域使用分區不

同，應該分別將每一區

塊分配比例算出來，較

清楚。 

三、 今天開會是詢問土地所

有權人同不同意開發，

若不同意此案即撤銷是

嗎？ 

四、 重劃後政府是否有抵費

地收益以支付銀行貸款

利息？ 

一、 本區重劃總平均負擔比率概估為

47.22%，係由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率再

加計工程費、地上物拆遷補償費、重劃

業務費及貸款利息等費用平均負擔比

率，實際總平均負擔比率仍以重劃計畫

書所載為準。 

二、 本區係由文小 4等處公保地併同辦理跨

區市地重劃，後續各宗土地將依市地重

劃實施辦法第 20 條規定評定重劃前後

地價後辦理土地分配事宜。 

三、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規定，辦理市

地重劃共同負擔比率以 45 %為限，但經

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

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

總面積半數之同意者，不在此限。倘本

案所有權人同意比率未達法定門檻，將

蒐集土地所有權人意見研討後續處。 

四、 重劃區之抵費地處理所得價款，依規定

應優先抵付重劃總費用（含貸款利

息）。如有盈餘時，則留供重劃區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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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建設、管理、維護之費用及撥充實施

平均地權基金。 

4 佛光山寺 

總開發費用 47.22%是上

限，還是會下降？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規定，重劃總平均

負擔比率為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加

計費用平均負擔比率，本重劃區經估算後重

劃總平均負擔比率為 47.22%，實際總平均負

擔比率仍以重劃計畫書所載為準。 

5 溫先生 

一、 草案企劃是否還未過都

委會同意？認為 47%負

擔是不公平，是否用反

算方式算出負擔。 

二、 這些公共設施旁邊都有

4 米步道，那這些 4 米

步道有沒有列進去，這

些土地對土地所有權人

也是一種損失。 

一、 本區位屬「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

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案」，前經 110 年 12 月 21 日內政部都

市計畫委員會第 1004 次會議審議通

過，採跨區辦理市地重劃開發；經估算

本區重劃總平均負擔比率 47.22%（公共

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加計費用平均

負擔比率）。 

二、 本案開發範圍是經過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定通過，以跨區市地重劃範圍辦理。

其重劃總平均負擔比率概估 47.22%，倘

欲將部份道路用地納入，須先變更都市

計畫審定範圍，後續勢將會提高本案公

共設施用地負擔比率。 

玖、 散會：上午 11 時 30分 





本市第 45期桃園區國強市地重劃區 

公有土地抵充會勘紀錄 

一、 時間：113年 1月 10日（星期三）上午 10時整 

二、 地點：本市第 45期桃園區國強市地重劃區 

三、 主持人：洪股長宇佳                       紀 錄：周逸屏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略) 

五、 會勘結論： 

經與會單位確認附件清冊所列地號土地，現況均全筆作為道路

使用，爰同意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規定辦理抵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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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 地號
總面積

(m2)

登記

日期

登記

原因

土地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權利

範圍

持分面積

(m2)

延壽 1183 328.73 108.07.23 贈與 桃園市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1 / 1 328.73

延壽 1189 200.28 103.12.25 接管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公所 1 / 1 200.28

延壽 1196 318.23 107.07.16 贈與 桃園市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1 / 1 318.23

延壽 1207 107.62 104.11.20 贈與 桃園市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1 / 1 107.62

延壽 1260 34.49 111.07.07 贈與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公所 1 / 1 34.49

延壽 1324 27.03 107.07.16 贈與 桃園市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1 / 1 27.03

延壽 1325 64.57 107.07.16 贈與 桃園市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1 / 1 64.57

延壽 1326 13.65 111.07.07 贈與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公所 1 / 1 13.65

延壽 1339 2.48 104.02.05 贈與 桃園市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1 / 1 2.48

註：實際抵充面積應以辦理市地重劃時為準

桃園市第45期桃園區國強市地重劃區公有地抵充地號清冊







桃園市第 45 期桃園區國強市地重劃區案工程費用概算表 

項次 工作項目 費用(萬元) 備註 

壹 發包工程費   

甲 直接工程費 
 
 

1 道路工程 3,534  

2 整地工程 1,348  

3 排水工程 3,782  

4 滯洪設施 1,900  

5 汙水下水道工程 1,052  

6 公共照明工程 292  

7 寬頻工程 421  

8 交通工程 738  

9 圍籬工程 875  

10 兒童遊樂場工程 4,197  

11 公園工程 3,292  

12 停車場工程 1,867  

13 假設工程 3,495 包括工程施工之必要臨時設施及作業費 

14 雜項工程 1,608 
含交通維持、管線臨遷保護及營建廢棄物

拆遷及清運費 

15 電力工程 406  負擔費用之 1/2 

16 電信工程 515  負擔費用之 1/3 

17 自來水工程 1,372   

18 天然氣工程 312  負擔該費用之 1/2 

 直接工程費小計 31,006  

乙 間接工程費   

1 環境清潔費 93    

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 465   

3 工程品管費 298  

4 試驗費 93   

5 工程雜項費 1,598   

 間接工程費小計 2,547  

丙 保險費 154   

丁 營業稅 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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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包工程費合計 35,384  

貳 專案管理服務費 1,157   

參 工程管理費 451   

肆 委託設計服務費 1,320  

伍 委託監造服務費 1,025  

陸 基地調查 270    

柒 二級品管試檢驗費 310   

捌 空氣污染防制費 133   

玖 工程準備金 620   

總工程費用 40,670  

※  本重劃區工程費用概算表僅供參考，實際費用應以辦理市地重劃時為準。 

   



 

 

桃園市第 45 期桃園區國強市地重劃區重劃費用估算表 

 
重劃作業費用估算表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備註 

一、人事費(重劃期程為 4年，1年以 13.5個月計算。)  

(一)技術員 人月 108 50,000 5,400,000 技術員 2 人(不含勞健保費) 

(二)技工 人月 54 40,000 2,160,000 技工 1 人(不含勞健保費) 

(三)勞健保費 人月 48 17,903 859,344   

人事費小計 8,419,344   

二、業務費   

(一)郵電費 月 48 5,000 240,000   

(二)文具/紙張/印刷費 月 48 5,000 240,000   

(三)加班費/誤餐費 人月 144 3,000 432,000   

(四)UAV正射影像拍攝 式 1 400,000 400,000   

(五)網路資訊平台架設 式 1 400,000 400,000   

(六)地上物查估作業費 公頃 6.7403 200,000 1,348,060  

(七)地價查估作業費 公頃 6.7403 180,000 1,213,254  

(八)重劃分配規劃設計費 公頃 6.7403  400,000 2,696,120  

(九)地籍資料規費 公頃 6.7403      4,000  26,961 以 4,000 元/公頃計算。 

業務費小計 6,996,395   

三、旅運費 月 48 20,000 960,000   

四、設備費 式 1 400,000 400,000 
含電腦及周邊設備、影印機、傳

真機及其他辦公必要設備。 

五、測量費   

(一)現況測量 公頃 6.7403 80,000 539,224   

(二)控制測量 公頃 6.7403 100,000 674,030   

(三)都市計畫樁位新建、補

建及聯測 
式 1 420,000 420,000   

(四)範圍鑑界 筆 153 4,000 612,000   

(五)重劃後地籍測量 筆 6.7403 90,000 606,627 
含數值法地籍測量整理實施計
畫、配合重劃公共工程施工進度
辦理街廓位置及道路邊界檢測。 

(六)宗地界樁埋設 支 459 200 91,800 
每筆宗地以 3 支界樁計算，界樁
費以每支界樁 50 元及埋設工資
150 元計算。 

測量費小計 2,943,681   

重劃業務費合計(一～五) 19,719,420   

註：本估算費用僅供參考，實際費用應以辦理市地重劃時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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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物補償費用概算表 

項次 項  目 費用(萬元) 備註 

一 建築改良物補償費 19,032 

包含拆遷補償費及自動拆遷獎勵金， 

地上物之 S(鐵皮)及 T(鐵棚)係按合法建

築物補償標準 60%發給拆遷救濟金，並加

發拆遷救濟金 50%之自動拆遷獎勵金。 

二 營業損失補償費 1,647  

三 人口及經營設備遷移費 304  

四 農林作物 40 以每公頃 80萬元估算 

地上物補償費合計(一～四) 21,023  

註：本估算費用僅供參考，實際費用應以辦理市地重劃時為準。 

 



桃園市第 45期桃園區國強市地重劃區周邊土地交易價格分析 

一、基本說明 

(一)估價方式 

本案重劃後地價之估價係參酌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0條規定所列各街廓土地位

置、地勢、交通及道路寬度等因素，採用比較法估價方式，選擇與勘估標的條件相同

或相似之比較標的，以比較標的價格為基礎，經情況調整、價格日期調整、區域因素

調整及個別因素調整進行比較分析，以推算勘估標的價格之方式，取得合理之重劃後

平均地價。 

(二)勘估標的及比較標的選擇 

在本案勘估標的選擇上，本重劃區位屬桃園市區，重劃後可供建築使用土地大多

屬第二種住宅區土地(建蔽率 60%、容積率 240%)，並劃設於 C 區及 E 區範圍內，考

量兩區僅相距 500公尺內，地形地勢、周邊道路開闢情形、區域環境及公告現值等條

件相似，就位於重劃區中央之 E區內，按土地面積、形狀及臨路條件等因素選擇適當

土地做為本案勘估標的。 

至比較標的選擇上，本案在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蒐集案例時，

選擇使用分區為第二種住宅區之土地交易案例，因本重劃區周邊之住宅區土地多已

開闢，近 1年內之素地成交案例較少，且大部分屬特殊交易案例，較不具代表性，爰

交易案例自 110年 8月至今為蒐集期間，就各交易案例狀況彙整(詳鄰近土地交易案

例參考表及分布示意圖)，剔除特殊交易案例、畸零地及交易單價明顯偏高或偏低者，

經篩選後選擇與勘估標的條件相同或相似之三個實例作為比較標的，勘估標的與比

較標的位置圖及分析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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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土地交易案例參考表 

編

號 
地段號 使用分區 交易日期 

總面積 

(m
2
) 

交易總價 

(元) 

交易單價 

(元/m
2
) 

備註 

1 中正段 392-1 地號 第二種住宅區 113/3/14 10.46 1,588,456 151,860 機關標讓售 

2 延壽段 1056 地號 第二種住宅區 113/2/1 8.22 1,491,960 181,504 面積過小 

3 中正段 1207 地號 第二種住宅區 113/1/16 5.04 670,558 133,047 面積過小 

4 中正段 418-1 地號 第二種住宅區 112/10/04 14.03 2,130,596 151,860 機關標讓售 

5 中平段 1225 地號 第二種住宅區 112/9/20 619.87 51,000,000 82,275 既成道路 

6 中正段 92-1 地號 第二種住宅區 112/9/30 33.06 3,900,000 117,967 面積過小 

7 延壽段 939 地號 第二種住宅區 112/8/31 170.74 18,200,000 106,595 
特殊關係間之

交易 

8 中正段 392-3 地號 第二種住宅區 112/8/30 7.22 1,096,429 151,860 機關標讓售 

9 中正段 55 地號 
住宅區 

(再發展區) 
112/4/27 186.35 23,300,000 125,034 分區不同 

10 中山段 225-1 地號 第二種住宅區 112/1/7 364.00 50,800,000 139,560 比較標的 3 

11 延壽段 944 地號 第二種住宅區 111/12/20 213.48 20,800,000 97,433 
特殊關係間之

交易 

12 茄明 352 段 146 地號 第二種住宅區 111/6/15 178.34 18,000,000 100,931 八德區 

13 中正段 392-7 地號 第二種住宅區 111/5/3 3.95 573,619 145,220 機關標讓售 

14 法政段 899 地號 住宅區 111/3/25 1,088.00 167,690,000 154,127 分區不同 

15 龍鳳段 1268 地號 第二種住宅區 111/3/4 37.42 5,850,000 156,334 畸零地 

16 龍安段 104 地號 第二種住宅區 111/1/11 193.00 24,300,000 125,907 比較標的 2 

17 中正段 472 地號 第二種住宅區 110/12/16 57.90 4,100,000 70,812 
特殊關係間之

交易 

18 延壽段 1059-1 地號 第二種住宅區 110/8/19 96.41 10,207,620 105,877 比較標的 1 

19 茄明段 352 地號 第二種住宅區 110/8/1 41.41 1,155,000 27,892 八德區 

資料來源：內政部實價登錄網 



鄰近土地交易案例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桃園住宅及不動產資訊桃寶網 



勘估標的與比較標的案例分析表 

項目 勘估標的 比較標的 1 比較標的 2 比較標的 3 

地段地號 

桃園區延壽段

1276地號 

(比準地) 

桃園區延壽段

1059-1地號 

桃園區龍安段

104地號 

桃園區中山段

225-1地號 

價格型態 --  成交價格 成交價格 成交價格 

勘察日期 113/07/15  113/07/15  113/07/15  113/07/15 

價格日期 113/07/15  110/08/19  111/01/11  112/01/07 

土地面積 

(平方公尺) 
153.17 96.41 193.00 364.00 

土地面積(坪) 46.33 29.16 58.38 110.11 

交易價格(元) --  10,207,620 24,300,000 50,800,000 

土地單價(元/坪)  --  350,056 416,221 461,357 

土地使用分區 第二種住宅區 第二種住宅區 第二種住宅區 第二種住宅區 

使用地類別 -- -- -- -- 

建蔽率 60% 60% 60% 60% 

容積率 240% 240% 240% 240% 

地形 略呈矩形 矩形 矩形 矩形 

地勢 平坦 平坦 平坦 平坦 

資料來源 -- 
內政部實價登

錄網 

內政部實價登

錄網 

內政部實價登

錄網 

 

  



勘估標的及比較標的位置圖 

 

資料來源：桃園住宅及不動產資訊桃寶網 

 

二、價格評估過程 

本次勘估作業衡量勘估標的與各比較標的基本條件，坐落位置、區域發展程度、交

通條件、標的屬性條件及使用現況等因素，依勘估標的本身與選用比較標的間之條件差

異，就有關情況因素、價格日期、區域因素、個別因素等調整內容分述如下，並彙整如

後附表格所示： 

(一) 情況因素調整 

比較標的之價格形成條件中有非屬於一般正常交易情形而影響交易價格之約定，

或有其他足以改變比較標的之情況存在時，就該影響部分所作之調整。 

本案所蒐集到的三筆比較標的皆為公開市場成交情形，價格型態均為一般正常

價格，情況因素未予以調整率調整。 

  



(二) 價格日期調整 

比較標的之價格日期與勘估標的之價格日期因時間之差異，致價格水準發生變

動，應以適當之變動率或變動金額，將比較標的價格調整為勘估標的價格日期之價格。 

本案比較標的 1至 3之價格日期分別為 110年 8月、111年 1月及 112年 1月，

以內政部公告之地價指數作為價格日期調整依據，均予以向上調整。 

(三) 區域因素調整 

比較標的所選用之比較標的與勘估標的不在同一近鄰地區內時，為將比較標的

之價格轉化為與勘估標的同一近鄰地區內之價格水準，而以比較標的之區域價格水

準為基礎，就區域因素不同所產生之價格差異，逐項進行之分析及調整。 

本案比較標的與勘估標的位屬相同生活圈，屬同一近鄰地區，其交通運輸、自然

條件、公共設施及發展潛力等區域因素相當，故不予調整。 

(四) 個別因素調整 

以比較標的之價格為基礎，就勘估標的及比較標的因個別因素不同所產生之價

格差異，逐項進行之分析及調整。 

本案於個別宗地及行政條件、道路條件、接近條件及環境條件等四大項目下，將

比較標的與勘估標的就各細項逐項分析，評估獲得各比較標的與勘估標的之比較結

果，各比較標的分析情形如下所述： 

1. 宗地及行政條件 

本項考量標的面積、都市計畫分區、法定容積建蔽率、地形地勢、臨路面寬

及開發限制條件等，將比較標的 1依前述因素與勘估標的分析後，整體條件相當，

惟因面積(約 29 坪)較勘估標的小，規劃潛力較低，比較後本項條件較勘估標稍

差，故調整率予以向上微調；比較標的 2與勘估標的整體條件相當，且臨路面寬

較佳，故調整率予以向下微調；比較標的 3因面積大(約 110坪)且臨路面寬較佳，



規劃潛力高，整體條件較勘估標的優，故調整率向下幅度較大。 

2. 道路條件 

本項考量標的臨路面數、主要臨路寬度、道路類型、鋪設及規劃等，其中比

較標的 1與勘估標的之道路條件相當，故調整率不予調整；比較標的 2為單面臨

路且臨 8米巷，條件較勘估標稍佳，故調整率予以微調；比較標的 3為單面臨路

且臨 8米街道，條件較勘估標的佳，故調整率向下幅度較大。 

3. 接近條件 

本項考量標的接近車站、學校、市場、公園、商業及服務設施程度等因素，

其中勘估標的鄰近武陵高中、國強公園及停車場，比較標的 1與勘估標的較為接

近，條件相當，故調整率不予調整；比較標的 2及比較標的 3均距離市場及公園

較勘估標的近，其餘條件相當，比較後條件較勘估標稍佳，故調整率均予以微調。 

4. 環境條件 

本項考量嫌惡設施、日照、通風、景觀、水電瓦斯電信等，三筆比較標的與

勘估標的經分析後其環境條件相當，故調整率不予調整。 

 

  



三、重劃後平均地價 

本案依比較法作業流程及分析評估，經各項影響因素分析調整後，依情況因素、價

格日期、區域因素、個別因素調整率核算標準宗地加權數，推估本區重劃後平均地價為

11 萬 7,000 元，惟最終實際價格仍應依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後之地價

為準。 

 

勘估標的比較價格之決定 

項目 比較標的 1 比較標的 2 比較標的 3 

土地位置 
延壽段 

1059-1地號 

龍安段 

104地號 

中山段 

225-1地號 

交易日期 110/08/19 111/01/11 112/01/07 

土地移轉面積(坪) 29.16 58.38 110.11 

交易單價(元/坪) 350,056 416,221 461,357 

價格型態 成交價格 成交價格 成交價格 

情況因素調整百分率 100% 100% 100% 

價格日期調整百分率 104% 103% 101% 

區域因素調整百分率 100% 100% 100% 

個別因素調整百分率 102% 93% 86% 

試算價格(元/坪) 372,757 398,715 401,290 

比較標的加權數 48% 31% 21% 

加權數計算後金額 

(元/坪) 
178,923 123,602 84,271 

最後推定比較價格 

(元/坪) 
387,000元 (四捨五入至千位) 

最終決定勘估標的之比較價格為： 387,000 元/坪。 ( 117,000 元/平方公尺 )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不動產買賣實價登錄查詢資料。 



桃園市第 45 期桃園區國強市地重劃區預定工作進度表  

一、都市計畫審定 自 110年 8月至 110年 12月 

二、選定重劃地區 自 111年 1月至 111年 5月 

三、籌編經費 自 111年 1月至 112年 12月 

四、舉行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 自 111年 5月至 111年 6月 

五、研訂市地重劃計畫書報審 自 111年 7月至 113年 9月 

六、都市計畫發布 自 113年 10月至 114年 4月 

七、重劃計畫書報核 自 114年 5月至 114年 6月 

八、公告重劃計畫書 自 114年 7月至 114年 9月 

九、舉行業主說明會及處理反對意見 自 114年 9月至 114年 11月 

十、公告禁止土地移轉及禁建等事項 

（禁止期間共計 1 年 6 個月，將配合地上物查估補

償及土地分配作業實際期程滾動式調整） 

自 114年 12月至 115年 5月 

自 116年 11月至 117年 10月 

十一、現況調查及測量（地籍測量實施計畫） 自 114年 9月至 115年 6月 

十二、工程規劃設計 自 114年 9月至 115年 8月 

十三、查定重劃前後地價 自 115年 9月至 116年 3月 

十四、查估及公告、通知發放土地改良物或墳

墓拆遷補償費 
自 114年 12月至 115年 7月 

十五、工程施工 自 115年 9月至 117年 10月 

十六、土地分配設計及計算負擔 自 116年 4月至 116年 12月 

十七、分配草案說明會 自 117年 1月至 117年 3月 

十八、分配結果公告及異議處理 自 117年 4月至 117年 7月 

十九、地籍整理及權利變更登記 自 117年 8月至 117年 10月 

二十、交接及清償 自 117年 11月至 118年 2月 

二十一、財務結算 自 118年 3月至 118年 5月 

二十二、成果報告 自 118年 6月至 118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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